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bookmark: _Toc76683364]行政处罚决定书
国市监处罚〔2026〕22号


当事人：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090037252C
[bookmark: _GoBack]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533号2902-2913室
法定代表人：赵佳臻

依据对当事人初步核查所发现的违法线索，本局于2025年12月8日依法对当事人立案调查。本局通过现场检查、询问当事人、电子取证、数据分析等方式，确定其违法事实。
当事人系“拼多多”平台的经营主体，已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备案及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备案。当事人作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
经查，当事人平台内裱花蛋糕经营者中，4522家未上传食品经营许可证；4941家上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许可范围不含裱花蛋糕。当事人未依法对上述9463家食品经营者履行资质审查义务，致使其进入平台开展食品经营活动。
当事人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义务的违法行为，涉及店铺9463家，产生的交易额共计97089306.49元，平台从上述店铺取得的违法所得合计5841558.67元。
另查明，重庆百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宣城市梦晟花卉有限公司（以下称转单平台）作为服务商入驻当事人平台，提供转单服务。当事人授权转单平台订单信息查询、物流发货、批量数据解密等权限，使其可通过API接口调用订单数据，帮助使用上述转单平台的商家（以下称转单店铺）实现“一键转单”功能，即允许转单店铺将消费者订单转交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餐饮食品消费具有特殊性，消费者基于对特定店铺的品牌信誉、制作特点、卫生条件等信任而选择下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加工制作餐饮食品，不得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但转单店铺在未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违规转单违反上述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等合法权益。当事人作为电商平台，与上述两家转单平台签订合作协议，明知或应知转单行为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但未采取必要措施。
当事人对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行为违法所得为8664.24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备案、ICP备案；对当事人制作的现场笔录、对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制作的询问笔录；对当事人的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和询问通知书；当事人提供的组织架构图、《拼多多食品经营者审查登记制度》《拼多多食品行业发布规范》《拼多多店铺资质管理规范》等制度规范；电子数据；审计报告等证据。
2026年4月8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国市监罚告〔2026〕20号），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听证。
[bookmark: _Hlk220013435][bookmark: OLE_LINK2]本局认为，当事人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义务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的规定，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每家入网食品经营者在上线时，当事人均负有独立、完整且不可替代的资质审查义务，对每一家入网食品经营者的审查失职均构成独立的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义务的违法行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本局多次出具《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责令改正通知书》，当事人多次出现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有关材料、信息，或提供虚假材料、信息等行为，甚至采用暴力、软对抗等手段阻碍监管执法。综合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对当事人按每未履行1家店铺的资质审查义务处以16万元罚款。现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5841558.67元；
2.罚款1514080000元；
3.责令当事人暂停新增蛋糕（预包装除外）店铺9个月。
当事人对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三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或者对平台内经营者未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明知或应知平台内经营者存在转单平台实施“转单”的行为，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但当事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涉及店铺多、订单数量大、交易金额高、社会影响范围广、食品安全风险大，违法情节严重。因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业处罚，对该违法行为不再重复作出“责令停业整顿”处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8664.24元；
2.罚款2000000元。
综上，本局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5850222.91元；
2.对当事人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义务的行为罚款1514080000元；
3.对当事人对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行为罚款2000000元；
罚没合计：1521930222.91元（壹拾伍亿贰仟壹佰玖拾叁万零贰佰贰拾贰元玖角壹分）
4.责令当事人暂停新增蛋糕（预包装除外）店铺9个月。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本行政处罚决定书，携缴款码（略）到17家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光大、招商、邮储、华夏、平安、兴业、民生、广发、浙商、浦发、江苏）任一银行网点或者网上银行缴纳罚款。
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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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1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第 1 页 共 3 页

